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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教办函〔2022〕266号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参加 2022年
全国特殊教育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和融合
教育优秀教育教学案例遴选活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：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全国特殊教育教师教学基

本功展示和融合教育优秀教育教学案例遴选活动的通知》（教基

厅函〔2022〕19 号）要求，现就我省选拔推荐具体事项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推荐方式

本次全国展示和遴选活动对选手的综合素养要求高，尤其是

特殊教育专业能力和技术整合运用的能力要强。经研究，全省推

荐工作分为市级推荐、省级评审、修改完善后报送教育部三个阶

段。由各市按照分配名额择优推荐教师报送作品，省教育厅组织

专家进行评审，经综合评议、公示后确定我省参加全国展示和遴

选活动的推荐人选。

二、名额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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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分配给我省的推荐名额：特殊教育教师教学基本功展

示交流活动 6 人，其中盲校 1 人、聋校 1人、培智学校 3 人、

其他（包括孤独症学校、特殊教育班、卫星班）1人；融合教育

优秀教育教学案例 10项。根据我省实际，各市推荐参加省级评

审的名额分配如下：

（一）特殊教育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推荐名额

地区 盲校 聋校 培智学校 其他 小计

杭州市 1 1 2 1 5

宁波市 1 1 2 1 5

温州市 1 1 2 1 5

嘉兴市 1 2 1 4

湖州市 1 1 1 3

绍兴市 1 2 1 4

金华市 1 1 1 3

衢州市 1 2 1 4

舟山市 1 1 2

台州市 1 2 1 4

丽水市 1 1 1 3

合计 3 10 18 11 42

说明：在全省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基本功大赛智障教育组和省

教研室举办的 2021年智障教育课堂教学评比活动中获一等奖的

地市增加 1个推荐名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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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融合教育优秀教育教学案例遴选推荐名额

地区 名额 地区 名额

杭州市 3 金华市 3

宁波市 3 衢州市 3

温州市 3 舟山市 2

嘉兴市 3 台州市 2

湖州市 3 丽水市 2

绍兴市 2

合计 29

说明：2020年和 2021年全省随班就读资源教师基本功大赛

获一等奖的地市增加 1个推荐名额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市教育局要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照活动要求，认真组织开展

市级特殊教育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和融合教育优秀教育教学案

例遴选工作。

（一）要组织特殊教育指导中心、教研室、教育技术中心等

单位精干力量通力协作，严格按照《展示及案例材料相关技术标

准》（附件 3）要求精心准备，把好质量关。

（二）请各市教育局确定 1名工作联系人，填写《市级联系

人信息表》（附件 4），于 2022年 9月 15日前将表格电子版报

送省特殊教育指导中心。

（三）请各市教育局于 2022年 11月 10日前将展示和案例

材料上传至之江汇教育广场—活动广场“特殊教育教师教学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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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展示和融合教育优秀教育教学案例 ”专栏。网址为

http://show.zjer.cn，各地的账号和密码另行单独告知。《浙江省

特殊教育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活动教师信息汇总表》（附件 5）、

《浙江省融合教育优秀教育教学案例遴选信息汇总表》（附件 6）

纸质版加盖公章后请寄送至省特殊教育指导中心，并同步提交电

子版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省教育厅将按照教育部分配名额报送部分成果，将精

选部分典型成果在“之江汇教育广场”平台进行展示交流，参照教

育部做法对优秀成果颁发证书。

（二）省特殊教育指导中心通讯地址：杭州市文晖路 321号

浙江教育大厦 1818 室，邮编：310014。电子材料报送邮箱：

zjstsjyzdzx@163.com。联系人：黄柏芳，电话：13362180908、

0571-88008526。

附件：1.教育部办公室关于开展全国特殊教育教师教学基本

功展示和融合教育优秀教育教学案例遴选活动的

通知

2.特殊教育教师教学设计参考模板

3.展示及案例材料相关技术标准

4.市级联系人信息表

5.浙江省特殊教育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活动教师信

息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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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浙江省融合教育优秀教育教学案例遴选信息汇总

表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2年 9月 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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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教育教师教学设计参考模

附件 3

板

教师基本信息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政治面貌 民 族 学 历

从事特教

年限
职务职称

联系方式 邮箱

工作单位

详细通讯地址

展示教师岗位类型
盲校教师 校聋校教师 校培智学校教师 孤独症学校教师

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教师 其他教师（ ）

协同教师

（选填）

教学设计

课题名称 学科

1.教学内容分析（分析本课时在单元中的位置，学习内容对发展学生能力的功能价值，蕴含的正确价

值观念等）

2.学情分析（分析全班学生与本课时学习相关的经验、认知与能力基础、学生兴趣与发展需求、发展

路径等）

3.教学目标（差异性目标）（根据课程标准、个别化教育计划和学生实际，描述学生经历学习实践

过程后应达成的目标）

4.教学重点难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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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孤独症学校及特教班教师可根据此模板结合实际教学、教育训练情况加以调整。

5.教学环境与教学资源

6.教学过程

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（包含差异性活动）

环节一：（根据课堂教与学的程序安排）

教师活动

（教学环节中呈现的学习情境、运用

的方法策略等）

学生活动（包含差异性活动）

（学生在真实问题情境中开展学习实践活动，与教的环节

对应）

设计意图（简要说明教学环节、学习实践活动等，组织与实施意图，说明活动对目标达成和学生

发展的意义，说明如何在活动中达成每个学生的目标）

环节二：

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（包含差异性活动）

设计意图

……

7.板书设计

8.巩固练习与拓展学习设计（关注不同学生的课业、作业练习的内容、形式设计的针对性）

9.特色教学资源分析、技术手段应用说明（结合教学特色和实际撰写）

10.学习评价设计（从知识获得、能力提升、学习态度、学习方法、价值观念培育等方面设计过程性

评价的内容、方式与工具等；过程性评价要适量、适度，通过对每一名学生的行为表现判断学习目标的

达成度）

11.教学反思与改进（教与学的经验性总结，基于学情分析和目标达成度进行对比反思，教学自我评

估与改进思路）

12.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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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示及案例材料相关技术标

附件 4

准

一、规范要求

展示及案例材料均需符合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国

家智慧教育平台数字教育资源内容审核规范（试行）〉的通

知》（教科信厅函〔2022〕22号）中的相关要求。

二、视频材料要求

视频应有片头，时长不超过 5秒，内容包括课题或案例

名称、教师（负责人）姓名及单位名称。教学实录录制环境

安静无噪音，光照充足均匀，教师语言规范，声音响亮。视

频材料画面清晰，色彩逼真，音画同步，主要教学环节或重

要场景有字幕说明，满足网络媒体传播需要。镜头中不得出

现广告以及其他无关标识等内容。建议视频画面的比例为

16:9，不出现竖屏画面。视音频格式要求：视频为MP4、WMV

等通用格式，编码格式 H.264/25 帧，分辨率 1920*1080P，

码率 8Mbps，音频 ACC 编码、码率 128Kbps以上。视频文

件名称与视频片头所示名称相同。

尊重师生权益，注重保护学生隐私，不拍摄残疾学生正

脸；画面整洁、完整，无不相关镜头；拍摄背景不泄露学生

家庭隐私。

三、文本材料要求

文本格式统一为Word格式，文本数据量小于 50M。其

中，融合教育优秀教育教学案例格式要求：标题，二号黑体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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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，三号仿宋_GB2312；正文一级标题，三号黑体；正文

二级标题，三号楷体_GB2312；行间距，固定值 30磅；文后

写明负责人姓名、职务职称、单位、联系方式；文档命名为

“省份+负责人姓名+案例名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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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填报单位

温州市特殊教育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活动教师信息汇总表

：

序

号

教师

姓名
所在单位

从事特殊

教育年限

展示教师

岗位类型
所教学科 课题名称

协同教师姓名

（选填）

1

2

3

...

2.请2022 年 1 0月 2 9日前将加盖公章的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。电子邮箱172817877@qq.com

注：1.请各县（市、区）教研部门填写汇总表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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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填报单位

温州市融合教育优秀教育教学案例遴选信息汇总表

：

序

号
案例名称 负责人姓名 负责人所在单位

职务

职称

从事融合

教育年限
联系方式 备注

1

2

3

...

2.请于 2022 年 1 0月 2 9日前将加盖公章的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。电子邮箱172817877@qq.com

注：1.请各县（市、区）教研部门填写汇总表。

。




